
不拿
白不拿。

母婴室 近日，陕西西安某商场为便利顾客购物，专门设置了带
有单间的母婴室。但是，因为母婴室内没有监控，投入使用
仅3天，婴儿床上的婴儿被褥就被人偷光了，免费提供的尿
不湿和湿巾也常常被人一口气拿完。（据中新网）

母婴室属于私密场所，不便设置监控摄像头，这就给某
些习惯占小便宜的人提供了顺手牵羊的机会。“免费用”不
等于“随便拿”，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不仅有损他人的利
益，也辜负了免费提供母婴室服务的商场的善意。面对“母
婴室用品被偷光”的现实，还有几家商场愿意继续这样做？
母婴室成为公共场所“标配”的前提是，遵守规则维护公物
成为整个社会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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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

每日速递

我国已有39.3万个
社区社会组织

警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我弱我有理”是什么逻辑

举报河湖非法采砂
最高可奖1万元

□范 荣

据统计，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
生至今，全国至少又发生了16起类似事
件。比如最近，一名乘客在车没到站的
情况下硬要下车，被拒后突然拿起手中
拐杖猛殴司机并叫嚣“我有病”。事后
警方查明，当事男子确实身患多疾，遂
只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个处理结果
让网友炸了锅，一时间“处罚过轻”等
质疑声不绝于耳。（据人民网）

明明是耍无赖，却理直气壮、撒
泼动手，这种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风
险的行为，理应严惩重罚。尤其是血
的教训尚未远去，就有人重蹈覆辙，
更应祭出重拳，以儆效尤。从这个意
义上看，一句“我有病”就能换来执
法者的“网开一面”，何尝不是对蓄意

投机者的纵容？这般处理结果，于法
于理于情都难言公允，招致舆论反弹
也是意料之中。

其实，该名乘客自恃的“情理”，
代表了一种颇为典型的社会心态：我弱
我有理。投射到现实中，便有了公交车
上大爷掌掴不让座的女孩一类的奇葩新
闻。平心而论，帮扶“弱者”理所当
然，更是社会有人情味儿的重要表现。
但“弱者”并不天然地占据道德制高
点，这一标签更没有理由成为一些人违
法免责的挡箭牌。舆论场上那些为“弱
者”开脱的人，其实是混淆了人情与法
理两种逻辑。倘若谁都能以“弱”为名
宣泄情绪、绑架正义，那么我们这个社
会还有什么秩序可言？

黑是黑，白是白，法治的语境下，
只有是非之分，而无强弱之别。规则是
刚性的，理应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

就拿妨碍公交司机来说，根据法律规
定，任何乘客只要做出抢夺方向盘、殴
打司机等行为，就属于危害公共安全，
视违法者情节严重程度，可给予治安处
罚或追究刑事责任。执法者期盼兼顾力
度与温度的初衷虽好，但“打开方式”
显然有误。最后结果传递出的信号，就
是个体因素影响公平正义。我们一直强
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全社会对

“依强行凶”零容忍，也同样应该对
“恃弱诿责”说不，动辄“因人制宜”
只会架空法律。

法律是守卫公共安全的最好武器。
透过司乘冲突的多起案例，我们再次看
到了很多部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处置逻辑。现实一再证明：“忍”字
诀只对君子有用，让法律的归法律，人
情的归人情，不偏不倚，不枉不纵，才
能维护法治的刚性与权威。

□裘立华

近日，个别地方有基层干部反映，
手机上政务APP太多，有的甚至要求
每天打卡，影响工作生活，沦为“指尖
上的形式主义”。（据新华社）

不可否认，手机 APP 确实有利于
提高工作效率，但过多 APP 的推出，
也给基层工作增加了一定负担。

不久前，浙江省纪委监察委督导调
研组在明察暗访时了解到，某乡镇一些
干部的手机上普遍装有七八个工作APP
和 20 多个工作类微信公众号，每天若
要认真完成 APP 上的“留痕”任务，
要耗费两个小时左右。同时，各地政务
APP过多现象也普遍存在。为此，该省
专门出台意见，要求给基层干部减负。

这一现象并非个例。不少基层干部
反映，随着移动办公的普及，当前政务
APP让人眼花缭乱，基层疲于应付；个
别政务服务微信公众号内容远离群众，
甚至成为“僵尸号”；有的工作微信群
和政务办公群成“秀场”，“干得好不如
晒得好”；一些 APP 要强制推广下载，

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更有甚
者，还有的工作 APP 内容、功能同质
化，不同部门都要单独搞一套，单独考
核，导致一些工作要重复打卡。

基层工作任务多，压力大，“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种“指尖上
的留痕主义”，是形式主义的变种，无
疑增加了基层负担，必须加以警惕，及
时遏制。

要解决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一方面要压缩“留痕”考核，另一方面要
加大工作整合，一个APP能解决的问题
就用一个，内容相同的就不需要重新打
卡，让基层工作不被手机“绑架”。

工作好不好，关键看成效。评价工
作，过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结果
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痕留得再好，事
情没解决，群众依然不会满意。因此，
要把更多评价权留给群众，比如可以采
用群众满意度调查来评价干部，电视问
政来监督日常工作等等，这些效果，比
简单的留痕要好得多。

还需反思的是，这种为了提高工作
效率的创新型工具，为什么也出现了形
式主义的新变种？恐怕还是思想深处某
些官僚主义旧习气在作怪吧？旧习不
除，推出再多政务创新恐怕也会被形式
主义附体。而这，是需要持之以恒加以
治理的。

民政部副部长、社会组织管理局局
长詹成付在日前召开的全国社区社会组
织改革发展相关会议上介绍，我国社区
社会组织数量已达39.3万个，其中基层
民政部门登记 6.6万个，街道和社区管
理32.7万个。

与此同时，全国以社区居民为主要
服务对象的民办社工机构已超过 7000
家，设置社工岗位23万多个。

社区社会组织是由社区居民发起成
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
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
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

詹成付表示，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
社会治理、完善社区服务、做好群众工
作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扩大社区居
民参与的“活化剂”、党组织与社区群
众之间的“粘合剂”、城乡社区治理的

“减压剂”、完善社区服务体系的“填充
剂”。下一步要始终坚持党对社区社会
组织工作的领导，重点发展国家倡导、
社区需要、机构规范、效应明显的组
织，完善分类管理制度，创造有利于社
区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环境，增强引领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套本领。

据新华社

近日，河南省河长制办公室印发
《河南省河湖非法采砂举报奖励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规定举报河湖非
法采砂者，最高可获1万元奖金。

《办法》 规定可对 8类河湖非法采
砂问题进行举报：无河道采砂许可证采
砂；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超范
围、超深度采砂；在禁采期、禁止采砂
作业的时段采砂；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无
河砂合法来源证明运输河砂；对超过许
可范围、许可期限采集的河砂进行运
输；在违法采砂现场装载河砂；伪造、
涂改、买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
转让河道采砂许可证；河道非法采砂领
域涉黑涉恶以及充当“保护伞”的突出
问题。

《办法》要求，举报人举报时应提
供本人准确联系方式、所举报事项的详
细地址、当事人 （单位） 的准确名称、
基本事实等，尽可能同时提供相关图
片、影像资料等。

据悉，举报信息经过核实、认定之
后，对有效举报，河南省河长办将分3
个等级奖励举报人：一般问题线索，奖
励 2000元；严重问题线索，奖励 5000
元；重大问题线索，奖励1万元。

河南省河长办同时公布了电话、微
信公众号、快递、信件与网站等举报方
式。 据新华社


